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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日本水产品的店还能叫“日料店”吗
全面暂停进口日本水产品后日料店法律问题解析

□ 本报记者  张守坤 

□ 本报实习生 陈昊铮

  8月24日，日本政府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

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核污染水

排海。当日我国海关总署发布公告，为全面防

范日本福岛核污染水排海对食品安全造成的

放射性污染风险，保护中国消费者健康，确保

进口食品安全，决定自2023年8月24日（含）起

全面暂停进口原产地为日本的水产品。

  公告一经发布，连日来，“核污染水一倒

中国日料店会倒闭吗”“日料店无日本食材涉

嫌虚假宣传吗”“日料店正忙着摆脱日料”等

相关话题持续引发热议。

  那么，从法律角度讲，没有日本水产品的

店还能称之为“日料店”吗？公告后，日料店仍

使用日本进口水产品面临什么法律责任？带

着问题，《法治日报》记者进行了深入采访。

商家光速“切割”日本水产品

  8月25日，公告发布次日，《法治日报》记者来

到北京市东城区一家人均消费1500元左右的怀

石料理店看到，前来就餐的顾客络绎不绝。

  “我们知道日本排放核污染水的事情，现

在日料店的食材应该还没什么问题，再不抓紧

吃以后就吃不到了。”一位正在用餐的顾客说。

  “政策和监管很严格，不允许进就是全都

不能进了，现在店里进口日本的水产品只剩

下蓝鳍金枪鱼，未来可能进口其他国家的替

代，但口感可能不如日本进口的好。”该日料

店老板说，其实之前进口日本的水产品就不

多，因为进口周期太长、费用太高。

  在北京另一家人均消费600多元的日料

店，店员介绍说，一个月前禁止进口日本福岛

等10县（都）食品的政策出来后，店内就开始

逐渐替换日本水产品，公告当天就不再使用

日本水产品了。

  而在天津一家人均消费200多元的日料

店，店员告诉记者，店里的水产品从没用过日

本产的。“这几天也有客人咨询过类似问题，我

们作了解答，目前来看生意没受什么影响。”

  从店家的阐述来看，这些日料店对日本

食材的依赖程度均不高，原本进口日本的食

材也可以找到其他国家的新供应商，一些老

板早就有所准备。

  热衷日料的天津市静海区居民刘先生最

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一些日料店从之前

不承认原材料非日产，到现在争先恐后声明自

家食材非日产，急于和日本进口撇清关系。

  “在天津，有家寿司店员工使用广告纸遮

住店内装饰语，原先的‘日本匠心技术’变成

‘匠心技术’。我常去的一家料理店也通过微

信公众号发表声明，即日起停用所有日本原

料，并将主要原材料产地进行公示：牛肉来自

澳大利亚，鸡肉来自山东，鳗鱼来自福建……

而8月21日去吃饭时店员还保证他们的食材

都是日本原装进口。”刘先生说。

  商家光速“切割”，引来网友质疑：这么快

就完成了原材料产地更换，莫非以前都是虚

假宣传？还有网友提出疑问：没有日本水产品

的料理店还能称之为“日料店”吗？为何公告

出来前，很少有商家对食材来源进行公示？

  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陈旭说，虽然

海关总署宣布全面暂停进口日本水产品，但

我国法律并未对原有日料店店名作禁止经营

的相关规定，日料店还可以继续使用原有店

名经营或宣传。

  “食品安全法规定，倡导餐饮服务提供者

公开加工过程，公示食品原料及其来源等信

息。这并非法律强制性规定，即日料店可自主

选择对食材公示或告知消费者。换言之，即使

不公示也不构成误导和欺骗消费者。根据消保

法，消费者有权根据商品或者服务的不同信

息，要求经营者提供商品的价格、产地等有关

情况。如果消费者因担心质量问题或者食品安

全不符合相关标准，要求日料店提供食品原料

产地来源时，日料店有义务进行告知。”陈旭说。

  有超过20年海关实务工作经验的北京金

杜律师事务所律师冯晓鹏说，海关公告全面

暂停进口原产地为日本的水产品（含食用水

生动物），影响的不仅仅是日料店，还有销售

水产品的经营者（如生鲜市场等）。目前，日料

店公示食材来源的行为实际上是一种为降低

舆论负面影响、争取消费者信任的危机公关

行为，系自愿，并非强制要求，不主动公示并

非违法违规。如果后续有关部门对食材来源

信息公示出台了明确的监管要求，则经营者

需依行政监管要求及时调整。

  “需注意的是，如果日料店确有8月24日

之前进口的原产于日本的水产品，我们理解

这部分水产品属于公告发布之前进口的产

品，在市场监管部门未要求召回的情况下，仍

可正常使用，但建议在消费者询问或市场监

管部门调查时提供报关单证及检验检疫证明

等文件，以确保食品安全。”冯晓鹏说。

监管部门迅速开展突击检查

  记者注意到，公告发布后，各地监管部门

迅速开展行动。

  菜单上注明所售牡丹虾来自日本北海

道，面对市场监管人员调查时，商家无法提供

报关单以及出入境检验证明。8月24日，上海

市徐汇区市场监管局突击检查港汇恒隆广场

内一家超市、两家日料店。一家名为鮨政的日

料店因为无法证明食材原产地被约谈。

  8月25日，福建福州市场监督管理局突击检

查山姆超市，暂未发现来自日本地区的海产品。

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人士说，市民购买进口水

产品，应选择有海关检验检疫合格证明的。

  公告发布后，如果还有日料店宣传自己

使用的是日本原产食材，或者私下使用日本

水产品，可能会承担哪些法律责任？

  冯晓鹏说，自海关发出暂停进口相关产

品的公告后，在新的调整公告未出台之前，日

料店等经营者若继续进口原产于日本的水产

品，则可能涉嫌走私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物品，

面临海关行政处罚甚至是走私犯罪的刑事责

任；若公告发布后进口的原产于日本的水产品

进入市场流通环节，存在食品安全问题的，相关

企业可能违反食品安全法等相关规定，可能面

临市场监管部门的行政处罚，情节严重的甚至

可能涉嫌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

以及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等刑事责任。

  采访中，多名消费者向记者表示，自己先

前吃的日料店一直宣传的都是“日本进口”，

公告出来后才知道他们的“真面目”，针对这

些虚假宣传的店铺，监管和处罚能否追溯？

  陈旭说：如果日料店之前存在虚假宣传

行为，根据行政处罚法规定，行政处罚的追究

时效为2年，在违法行为发生后2年内未被行

政机关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法律另有

规定的除外。如果虚假宣传行为已经构成犯

罪，则根据相应罪名法定刑的轻重和刑法追

诉时效期限的相关规定依法进行处理。符合

追溯条件的司法机关应当追溯。

  记者调查发现，很多消费者在公告发布前

已经向日料店付了定金，但对于还要不要吃日

料心存疑虑，那么这笔定金能要求退回吗？

  陈旭认为，依照民法典的公平原则，消费

者和商家因国家政策调整而合意解除合同

的，造成的损失由双方合理分担。如果商家提

供的产品有证据证明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

准，消费者仅仅因为担心而要求解除合同，造

成商家实际损失的，出于公平原则考虑，不应

全额拿回定金。

商家加强审查做好合规经营

  早在2011年日本核泄漏事故发生之时，

我国已经出台了相关应对措施，多项文件规

定：禁止从日本福岛县、群马县等10个都县进

口食品、食用农产品及饲料；允许输华的日本

食品、食用农产品和饲料中，除蔬菜及其制

品、乳及乳制品、水产品及水生动物、茶叶及

制品、水果及制品、药用植物产品外，不再要

求日方出具放射性物质检测合格证明。所有

允许输华的日本食品、食用农产品和饲料需

日本官方出具原产地证明，原产地证明中需

标明产品完整运输路径。

  2023年7月7日，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表

示，禁止进口日本福岛等10个都县食品，对来自

日本其他地区的食品特别是水产品（含食用水

生动物）严格审核随附证明文件，严格实施100%

查验，持续加大对放射性物质的检测监测力度。

此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规定

“进出境的人员、运输工具、集装箱、货物、物品、

包装物和国际航行船舶压舱水排放等应当符合

我国生物安全管理要求”，海关确定首批压舱

水监测试点单位，天津海关已于今年6月首次开

展压舱水监测工作，未来将用更加严密的监管

手段、更加有力的防控举措，阻断污染水源及

外来有害物种随远洋船舶入侵的途径。

  “由此可见，我国在本次日本排放核污染

水之前，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和应对措施，

对内制定了一系列严格措施予以防范。此次公

告针对日本核污染水排海行为，在水产品这一

直接关系货物上进行‘全面暂停’进口，系在前

述措施的基础上扩大范围，进一步加强防范，

严守国门安全。同时，‘暂时’状态也为后续事态

变化及政策调整留有空间。”冯晓鹏说。

  核污染水排海事件发生后，不少消费者

都很关心今后是否还能继续食用日料，对于

这次的日料安全危机该如何应对？

  在冯晓鹏看来，目前对非日本地区、非污

染水域产出的水产品不必过分紧张。未来，随

着核污染水扩散至日本领海外的其他海域，

即便食材来自受污染地，其本身是否存在问

题，也需要科学分析。国家颁布的《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GB 2762-

2022）中就规定了食品中亚硝酸盐、硝酸盐、多氯

联苯等的限量指标可供参考。对于与涉污染水

域有关的食品，在未确定其真正来源的情况下，

不能笼统认为其食品安全存在问题，若未来核

污染水进一步扩散至公海海域，其他国家（地

区）船舶在受污染的公海海域打捞的海鲜能

否进口到中国，最终仍然取决于商品本身是

否有安全问题，届时应配合国家颁布的相应

标准确定其微元素含量是否超标，并遵循海

关关于水产品进口的最新公告及政策文件。

  冯晓鹏认为，企业应当在当前形势下，为

防范法律风险，在水产品进出口环节做好以

下几点：遵守海关公告规定，应当暂停进口被

公告暂停、禁止进口的产品，并做好已进口原

材料处理工作，切勿逃避海关监管及市场监

管，密切关注暂停后的政策动向，及时调整经营

策略；树立风险危机意识，对于可能涉及污染排

放区域的水产品、原材料、制成品应当严格溯

源，审查源头是否与日本排放污染水域相关，对

销售的产品来源提前做好风险评估，并逐步拓

展其他地区的替代货源；做好企业食品安全合

规，相关水产品即使源头不来自日本排放污染

区域，也应当完善食品检测监督管理体系，保障

经营的水产品等食品符合国家标准、符合人体

健康标准，并充分宣传提醒，消除消费者顾虑。

  “相关部门应定期对日料店的食品安全

进行检查，排解消费者心中关于食品安全的

担忧和疑虑，保证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维护

社会的和谐稳定。”陈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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